
北京雪迪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对外投资设立合资公司暨关联交易的 

事前认可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

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董事行为指引》、《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等有关规定，我们

作为北京雪迪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对董事会拟

审议的《关于对外投资设立合资公司暨关联交易的议案》进行了事前审查，我们

认为：     

雪迪龙公司是根据当前市场发展趋势与实际经营需求，通过与北京思路创新

科技有限公司、深圳清研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和陆晨成立合资公司，将有助于充分

利用各方在环境信息化和监测领域的产品化经验和市场能力。该合资公司的设立，

将有助于公司新产品的研发，拓展公司在环境物联网领域的业务，公司预计可实

现一定的效益，保障公司未来的稳定发展，为公司股东带来更大的回报。 

本次关联交易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关联交易内部管理制度审批执

行。交易程序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

和中小股东的利益的行为。 

我们同意将《关于对外投资设立合资公司暨关联交易的议案》提交公司董事

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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